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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七題：存款保障計劃 

 

２００８年１０月２２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月二十二日）在立法會會議上馮檢基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政府在回應本人於去年十一月七日提出有關檢討存款保障計劃（存保

計劃）的質詢時表示，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存保委員會）認為在現階段

沒有需要對每名存款人１０萬元的保障上限作出調整，而且存保委員會將

繼續密切監察存保計劃的成效，並會按社會的需要適時檢討及調整計劃的

相關安排，包括保障上限及保障範圍。鑑於近來本地金融市場動盪，上月

更發生銀行擠提事件，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在上述擠提事件中提取全數存款的存戶當中，存款額為

１０萬元或以下的存戶所佔的百分比； 
 
（二） 有否評估銀行出現擠提事件是否反映現行的存保計劃未能增加市

民對中小型銀行的信心；及 
 
（三） 當局會否調整存保計劃的相關安排（包括仿傚其他地區的做法，

即時提升保障上限，以穩定存戶信心，並擴大保障範圍和增強市民對計劃

的認知程度等）；若會，落實的時間表；若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香港的銀行體系健全，資金充足水平遠高於國際標準。儘管如此，在

近日環球金融的緊張形勢下，政府當局有需要加強相關的防禦措施，以維

繫存　對銀行的信心。 
 
  財政司司長已在十月十四日宣佈運用外匯基金為存放於香港所有認

可機構的客戶存款提供擔保。這項安排即時生效，直至２０１０年底，屆

時會因應國際金融狀況再決定是否需要延續有關措施。安排屬於預防性

質，目的是加強存戶的信心和保障，維持本港金融體系的穩定。存保委員

會及香港金融管理局（金管局）正推出新一輪的宣傳，增加市民對新措施

的認知。 
 
  此外，行政長官已在２００８－０９年度施政報告中公佈，會就存保

計劃的保障範圍和金額上限進行檢討，以加強對存戶的保障。金管局正協

助存保委員會進行這項檢討。存保委員會已開始向存保計劃成員收集數據

作分析之用，並會在參考有關的分析結果及由金管局收集到的意見後，於

２００９年第一季作出具體建議，隨後開始進行業界及公眾諮詢工作。 

完 
 
 


